100年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

計畫書

一、計畫目的：

(一)近來社會性侵害、性騷擾案件不斷出現，且年齡層也一直向下漫延，為瞭解個別案例的司法問題，提供發展性、介入性及矯正性之輔導，協助個案能有適當成長與適應社會。
(二)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於99年度承辦教育部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發現許多各階層的相關人員，期望能再多開辦跨領域的相關研討會的需求，尤其面對個案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司法案件的問題，更希望能透過與司法人員的互動，達到適當的溝通與了解。

(三)透過法院判決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爭議之案例，邀請司法院及相關法院之法官參加座談，凝聚對相關議題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理達成共識，避免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爭議判決之發生。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議員應曉薇議會辦公室、

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真愛志工社、
台中縣德明慈善會

三、活動日期：民國100年11月19日(星期六)上午9:00-16:00
四、活動地點：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大樓演講廳）
活動地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2號
五、辦理方式：研討會以1日（6小時）之課程為原則，包括邀請有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法官進行專業講座分享經驗（90分鐘*1人）、蒐集法院判決學校敗訴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案例進行2場討論（60分鐘*2場*2人）、綜合討論與座談（60分鐘）。
六、參加對象：各場次參加人員以200名為原則，參加人員包括如下：
（一）教育部、內政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及團體。

（二）臺北市及全國各地方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三）臺北市政府及全國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四）臺北市及全國各地方相關社團負責人代表、社工員
（五）司法人員

（六）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之民眾
七、報名方式：透過臺北市政府發文轉知司法機關、各教育機關、各地方政府、相關民間團體報名參加。
八、本活動採網路報名。

九、報名事項：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0年10月31日（星期一）止

（二）報名方式：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chinesenpo.org.tw性侵害與性騷擾專區進行線上報名

（三）錄取名單將於11月3日後於本會性侵害與性騷擾專區公告

（四）完成報名手續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民國100年11月14日前以電話或e-mail通知取消報名。

（五）聯絡人：巫老師、翁秘書
 電   話：(04)2481-5588  傳   真：(04)2481-6828

e-mail:chinesengo@yahoo.com.tw

-議程表-
100年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

	民國100年11月19日（星期六） 

	08：40～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09：10
	始業式

	09：10～10：40
	專題演講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進行專業講座分享經驗
	主講人：謝靜慧法官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10：4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案例討論(一)
蒐集法院判決敗訴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案例
	謝靜慧法官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12：00～13：20
	午餐、休息

	13：20～13：30
	下午場簽到

	13：30～14：50 
	案例討論(二)
蒐集法院判決敗訴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案例
	主持人：楊芳婉律師

楊芳婉律師事務所
引言人：司法院刑事廳長官（暫訂）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50
	綜合討論與座談
	座談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長官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官

司法院刑事廳長官

	15：50～16：00
	結業式


報名表
100年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
	姓名
	
	餐飲
	□葷  □素
	性別
	(男 (女

	學校

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
	
	手機
	

	通訊

地址
	□□□

	交通

方式
	□自行前往 
□搭乘專車：臺北車站專車搭乘處「東1門至東3門前50公尺處候車亭」等候，
             於早上八點發車，敬請準時抵達。

	備註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100年10月31日（星期一）17：00止。

2. 請務必E-mail填寫正確，以確保聯絡後續事宜。

3. 聯絡人：巫老師、翁秘書

4.聯絡電話：04-24815588  傳真：04-24816828

5.錄取名單通知將於100年11月3日（星期四）於本會性侵害與性騷擾專區公告

（公告於網站http://www.chinesenpo.org.tw性侵害與性騷擾專區）

6.錄取者若因故無法參加時，請於民國100年11月14日（星期一）前，來電或e-mail告知。

7.請自行準備個人簡易或常用藥、物品等。

8.為響應環保，請務必攜帶筆、環保杯、環保餐具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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